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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管理要聞

本刊資料室

壹、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情形：

第九二八次（90.3.8）委員會議部分

一、下列案件經委員會洽悉：

(一)上市（櫃）及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申請（報）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

件，本會於九十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日間辦理情形分類彙總表。

(二)有關本會受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暨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立及核發營業執照申請

案件之辦理情形。

(三)檢陳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各項申請案件及辦理情形。

(四)有關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FII）暨境內外華僑及外國人（NON-QFII）申請投資國內證券案件辦

理情形。

(五)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修訂並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號「利息資本化會計

處理準則」，本會已通函各相關單位轉知所屬會員案。

(六)國際、世界等七家證券商未確實建立客戶林勝正、林維雄之相關資料及詳實評估渠等客戶投資

能力，致發生國豐、南港股票違約交割，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等規

定，公司部分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予太祥證券警告處分，另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五

條規定予國際、金豪、世界、勝和（已更名為台灣工銀）及第一證券五家糾正處分，華宇證券因與

寶來證券合併後消滅故不再議處，人員部分因證交所已為適當處分，故本會不再議處案。

(七)高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莊舒\F16430;盜賣客戶股票及盜領款項，違反證券相關法令，決

議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命令公司解除莊員職務，另公司內部控制管理缺失，請公司確實注

意改善案。

(八)長鴻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長生分公司業務員王耀安接受非客戶本人下單並逾越評予客戶單日買賣

最高額度未要求適當擔保，違反證券相關法令，決議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命令公司停止王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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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之業務執行，並依同法第五十六條後段及第六十六條第一款對公司予以警告處分案。

(九)統一綜合證券基隆分公司業務員陳栩儀有與客戶為借貸款項之媒介情事，違反證券管理法令規

定，決議依證交法第五十六條命令該公司停止陳員執行業務一年，並函請證交所對該公司內部控制

作業方式進行查核後再議案。

第九二九次（90.3.22）委員會議部分

一、下列案件經委員會洽悉：

(一)上市（櫃）及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申請（報）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本會於九十年

三月五日至三月十六日間辦理情形分類彙總表。

(二)有關本會受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暨證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立及核發營業執照申請

案件之辦理情形。

(三)檢陳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各項申請案件及辦理情形。

(四)有關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FII）暨境內外華僑及外國人（NON-QFII）申請投資國內證券案件辦

理情形。

二、通過對那斯達克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與英屬維京群島MFM基金管理

公司簽約，在中華民國境內推介顧問及銷售「光譜聯合亞洲前進基金」，並於報紙上刊登協助臺灣

企業赴美掛牌上市等非屬其登記業務之行為，已違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七條等規

定，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及第六十六條第三款之規定予該公司六個月停業處分案。

貳、重要會議決議事項及措施：

一、財政部二月十二日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公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修正草案，本次修正

主要分為三部分：(一)將原以行政函令規範事項納入管理規則，以符行政程序法規定：(二)配合八

十九年十月九日修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之規定，以求兩事業管理規範之衡平；(三)健全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之管理。

二、臺灣期交所為降低期貨交易人參與期貨市場交易之門檻，規劃推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

小型期貨契約」，依規定檢具該期貨契約規格暨交易規則以及其經濟效益及公共利益之分析報告，

報請該會核准該期貨契約於該交易所上市，該會經審慎評估後，認為尚屬允當原則同意，惟其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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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期，該會要求臺灣期交所應俟交易結算電腦系統、期貨商電腦系統及資訊廠商資訊揭示系統

皆測試無虞，期貨商及交易人之教育宣導工作皆臻完備，並報經該會核准始能上市交易。

三、該會二月二十一日公告修正「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及「第一、三季財務

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前開檢查表修正重點如下：依據89.11.1「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修正條文之規定作文字修正、依據「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第四條之規定作文字修

正、增訂預付款項科目之檢查內容等。

四、券商公會所報「證券商申報承銷契約處理程序」修正草案，除第三條及第三條之一外，餘該會

二月十九日准予備查。為能確保投資人權益，以及強化證券商承銷議價能力，該會並請公會轉知證

券承銷商於申報初次上市（櫃）採全數公開申購配售案件之承銷契約時，如所議定之承銷價格高於

其向台灣證券交所或櫃買中心申報之暫訂價格（或參考價格）時，應先檢附變動理由、修正前後之

承銷價格計算書件經本會同意後始可為之。

五、該會二月二十二日釋示：未經客戶書面同意或契約授權，證券商暨其受僱人員不得違法提供客

戶名單予投顧或投信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用途。

六、該會二月二十二日訂定「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範圈、比率、額度及條件。

七、台灣期交所函報「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小型期貨契約」之交易經手費、結算手續費及交割

手續費自該契約上市日起一年內採優惠收費方式收取乙案，該會二月二十二日原則同意。

八、該會於二月二十三日核定投信投顧公會函報修正開放式股票型定型化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乙案，

本次修正重點包括：新基金募集成立之規模，由原先的新台幣二億元調整為六億元；又為反映成立

日當日投信公司已開始運用基金之事實，將成立日當日之申購價格，由新台幣十元修正為申購日當

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等。

九、台灣證交所所報修訂「證券商以媒體申報資本適足比率財務報表作業辦法」乙案，該會二月二

十日准予備查。本次係證交所為配合該會於八十九年十月五日公告修正之「證券商管理規則」，將

原「證券商自有資本管理辦法」另以專章納入規範，及增列計算「資產交換」之交易對象風險約當

金額，爰增修本辦法。

十、台灣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為配合九十年一月六日及七日召開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決議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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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函制度及加強承銷商輔導功能、會計師查核責任等修正相關規章乙案，該會二月二十七日准予

核備。

十一、該會三月一日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公告每一證券商得持有臺灣證交所股份之

比率以百分之五為限。

十二、台灣證交所函報修正「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十條乙案，該會二月二十七日准予備查。

本次修正主要係將資訊軟體業者之集保年限由四年縮短為二年。

十三、臺灣期交所函報「期貨商合併、營業讓與應行注意事項」草案乙案，該會三月二日准予備

查。本案係台灣期交所因期貨商處理合併、營業讓與時，除應申請核准外，尚需辦理人員登記、業

務移轉等各項作業，惟前開作業之各項規範散見於相關法令及該公司規章，為便利期貨商處理前開

作業，爰將相關法令及規章彙整後，訂定本注意事項。

十四、台灣期交所函報修正「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結算會員辦理結算交割作業要點」乙

案，該會三月一日准予核備。本次修正主要為規範期貨商辦理該公司「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小

型期貨契約」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未了結部位相互沖銷作業，增訂有關部位互

抵作業程序及時限。

十五、該會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公告「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修正草案總說明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十六、該會重申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不得辦理大陸地區有價證券投資推介顧問業務，如發現有上開違

法情事，本會將進行查處並依法嚴予處分，並發函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請其

轉知所屬會員照辦。

十七、該會重申，證券商尚不得直接或間接於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行為或從事大陸有價證券買賣居間

或行紀行為。證券商如經發現有違反前揭規定情事，本會將依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六條、第六十六條

規定議處。

十八、補充該會八十九年一月三日（八九）台財證（一）第一○○一一六號函發布健全股利政策之

相關措施規定：該會八十九年一月三日（八九）台財證（一）第一○○一一六號函說明二規定「為

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虛盈實虧，損及股東權益，上市（櫃）公司嗣後分派可分配

盈餘時，除依法提出法定公積外，應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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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權益減項（如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價損失、累積換算調整數等）自當年度稅後盈餘與前期未分

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屬前期累積之股東權益減項金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

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股東權益減項數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十九、該會九十年三月七日發布，自本年五月一日起實施，外國專業投資機構經許可投資國內證券

應匯入資金並結售之期限修正為二年，投資額度改以一固定額度方式控管，匯入資金淨額不得超逾

核准之投資額度，其可在該額度內匯入、匯出資金；並取消其結匯之本金匯出後可在一年內再匯入

之規定。

二十、該會三月九日同意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報修正「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十條

第三項：考量初次上市公司之董、監事於規定之集中保管期間遇身分變更致有領回之必要時，依現

行規定似難解決困境。基此爰考量在不影響經營權之穩固及集中保管股票總比率之狀況下，倘能洽

由原任董、監事補足同額領回之股數送存集中保管，一則予有領回之必要者紓解其困。二則仍維持

穩固經營權之立意，特增訂第三項末段但書規範，以符適用。

二十一、為促使股東會順利召開及穩定公司經營，該會三月十二日重申股東會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

或錄影且至少保存一年、如有黑道介入可報檢察官偵辦、發放紀念品之方式、使用委託書規則等事

項。

二十二、台灣證交所函報修正「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五條暨「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

第三條條文乙案，該會三月十四日准予備查。本次修正主要係修正現行主管機關委託其受理審核科

技事業申請產品開發成功且具市場性意見書之作業方式，由現行科技事業直接向工業局申請產品開

發成功且具市場性意見書之方式，改為科技事業分別向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申請。

二十三、為配合行政程序法之實施及整合公開說明書與承銷商評估報告制度，該會三月十五日核備

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訂「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草案，

嗣後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需依上開規定辦理，該會將於券商公會公告上開規定

後，廢止其所訂「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

二十四、行政院財經小組於三月十五日討論財政部所提「我國證券市場之改進措施」報告並作成決

議，為期使我國證券市場更趨健全與成熟，請財政部繼續推動下列重要工作，提升我國證券市場之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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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落實推動庫藏股制度、加強證券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宣導及管理，暨進一步速

放寬外資投資國內股市之限制，提升高法人參與市場之比重。

(二)為加速發展我國為區域資產管理中心，應積極推動「證券投資信託法」及「證券投

資顧問法」立法工作，並配合財政部所擬「金融控股公司法」之立法，推動金融業跨業

經營，以因應金融業務多元化及建立適當防火牆之需求。

(三)廣納學者專家建言及實務操作，依原規劃時程建置未上市（櫃）股票之交易制度，

保障投資人之利益。

(四)適時檢討相關交易機制措施方面，請先檢討現行權宜措施之利弊得失，審視國內證

券市場發展情況，適時採行調整措施，恢復市場正常機制。

(五)請本會蒐集大陸證券市場之相關制度規章，供研擬政策之參考；未來是否進一步開

放證券商或投信、投顧事業赴大陸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等業務，應配合政府整體大陸政

策審慎研擬規劃。

二十五、該會三月十六日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國內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外國有價證券之

種類及範圍如下：

(一)不得投資於下列各款之有價證券：

1.大陸地區之有價證券。

2.香港或澳門地區證券交易市場由大陸地區政府、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

3.恆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Hang Seng China-Affiliated CorporationsIndex）成份股

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

4.香港或澳門地區證券交易市場由大陸地區政府、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股權達百分

之三十五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

(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除須符合前項規定外，並以下列各款為

限：

1.於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美國店頭市場（NASDAQ）交易之股票或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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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慕迪投資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或史丹普公司（Standard&

Poor's Corp.）評等為Ａ級以上由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三)本函發布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已持有前述(一)各款之有價證券者，即日起不得再

新增，並應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二十六、違章案件之處理：

(一)天仁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年一月份會計科目月計表顯示持有台北國際商業銀行所

發行之有價證券成本總額超過資本淨值之百分之二十，核有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

條規定，應予糾正。

(二)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三重分公司營業員叢榕及楊惠貞接受客戶以電話委託買賣，

有未依規定留存電話委託買賣錄音紀錄，該公司內部控制核有疏失，違反「證券商管理

規則」第二條之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該公司予以糾正。

(三)豐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福分公司受僱人違反「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規定，該公司監督核有疏失，爰對該公司予以糾正。

(四)協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有業務員受理非本人或未具客戶委託書之代理人

買賣有價證券及協助代墊交割款項等情事，核已違反「證券商管規則」規定，應予糾

正。

(五)德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仁愛分公司有受理非本人或未具客戶委託書之代理人買賣有

價證券等情事，核已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規定，應予糾正。

(六)天仁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十二月份會計科目月計表顯示持有力鵬企業公司所

發行之有價證券成本總額超過資本淨值之百分之二十，核有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

條規定，應予糾正。

(七)臺灣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十二月份會計科目月計表顯示持有新光保全公司所

發行之有價證券成本總額超過資本淨值之百分之二十，核有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

條規定，應予糾正。

(八)數位公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十二月份會計科目月計表顯示持有大魯閣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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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券成本總額超過資本淨值之百分之二十，核有違反證券商管理規

則第十九條規定，應予糾正。

(九)瑞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查有業務員從事與客戶為借貸款項媒介等違規情事，該公司

核有監督不周之疏失，應予糾正。

(十)第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館前分公司因未詳實評估客戶投資能力，致發生客戶違

約交割，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該公司予

以糾正。

(十一)國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因未詳實評估客戶投資能力，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規

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該公司予以糾正。

(十二)世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因未確實建立客戶資料及詳實評估客戶投資能力，致發生

客戶違約交割，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該

公司予以糾正。

(十三)台灣工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未確實建立客戶資料及接受客戶逾越投資能力委

託，致發生違約交割情事，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應予糾正。

(十四)金豪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因未確實建立客戶資料及詳實評估客戶投資能力，致發生

客戶違約交割，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規定，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該

公司予以糾正。

(十五)太祥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因未確實建立客戶資料及詳實評估客戶投資能力，致發生

客戶違約交割，違反行為時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爰依證券交

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予以警告處分。

(十六)長鴻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受僱人王耀安分別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五

條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九款規定，爰依證券交

易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命令長鴻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停止王耀安六個月業務之執行（請將執

行情形報會備查），並依同法五十六條後段及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予以警告處分。

(十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廿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第八條，處以罰鍰者，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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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億實業、鴻運電子、國豐興業、亞瑟科技、友力工業、凱聚、楊鐵工廠、大穎

企業、紐新企業、尖美建設、普大興業等十一家公司全體董事。

2.友力工業、凱聚、楊鐵工廠等三家公司全體監察人。

(十八)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處以罰鍰者，

為赤崁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李憲耀。

(十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九條，處以罰鍰者，

為太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劉宗倫。

上列(十七)至(十九)等三項：

1.受處分人如不服處分，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訴願法第五十八條

規定繕具訴願書經由證期會向財政部（台北市愛國西路二號）提起訴願。惟提起訴願並

不停止處分之執行，受處分人仍應繳納。

2.罰鍰逾期不繳，即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條之規定，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參、一般要聞：

一、三月份主要會議：

(一)三月九日下午，召開研商該會九十一年度施政計畫及相關事宜會議。

(二)三月十五日上午，召開該會第一○四次業務會報。

(三)三月十九日下午，召開該會證券商財務業務審查會議。

(四)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召開該會九十年第二次考績委員會會議。

(五)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召開研訂該會電子民意信箱處理原則會議。

(六)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召開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簡報「建立未上市（櫃）股票

交易制度」相關配套措施規劃事宜會議。

(七)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召開研商配合金門酒廠民營化釋股作業，證券商可否於金門地

區單就「股務代理」業務為營業項目設立分支機構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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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父紀念月會：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該會於十樓大禮堂舉行國父紀念月會，邀請台北醫學大學家庭醫管科主任謝瀛

華醫師，講授「健康即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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